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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办〔2018〕37号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办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精神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安委会，州安委会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现将《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精神的紧急通知》转发为你们，请严格按照省安委办的安排和部署，从即日起至2019年3月底，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深入排查管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强化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各县市政府要迅速动员部署，成立领导小组，认真制定检查方案，重点排查氯乙烯、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安全风险，强化对排查出的重大风险点和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强化管理措施。凡是风险管控措施不完善、不到位的，要立即组织整改，经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停用。

各县市政府要深刻汲取昆明市西山区“12·02”火灾事故教训，立即全面深入开展“城中村”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按照省安委办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三、各级、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管的“三个必须”要求，扎实抓好今冬明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立即组织对本辖区（行业）内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废弃物处置场所进行全覆盖检查，确保不漏一户、不留死角。同时将本《通知》下发相关企业，督促企业开展自检自查，排查安全生产隐患，辨识安全风险，整改隐患管控风险，确保安全生产。
四、州直各有关部门，认真制定危险化学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方案，开展督查检查。

五、各县市政府、州直个有关单位于2018年12月28日前，将督查检查情况报州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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